
第 1 頁 共 6 頁 
 

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
檔案借調數位化推行注意事項 

中華民國 106年 10 月 3日下達實施 

一、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(以下簡稱本局) 為推行檔案檢調數位化作業，提升檔案管理

效能，特訂定本注意事項。 

二、 申請借調檔案，應以案件或案卷為申請單位，並由調案人於公文系統借調介面，

線上申請檔案借調作業。(借調程序如附件一) 

三、 為提倡檔案檢調數位化，檔管單位受理調案申請，一律提供數位檔案(包含影像

檔案、電子檔案)，若調案人有借調紙本檔案(原件、影本)之必要性，請調案人

於調案用途欄位詳加敘述，借調紙本檔案流程如附件二，並依規填寫紙本檔案簽

收紀錄表(附件三)。 

四、 借調紙本檔案應注意事項: 

   (一)、借調紙本檔案原件應填具紙本簽收紀錄表，註記調案日期，由調案人 

      簽收，並依限歸還；對於歸還之檔案，檔管人員應詳細查檢無誤後，於 

      紀錄表上註記歸還日期並簽收。 

   (二)、借調紙本檔案影本應填具紙本簽收紀錄表，註記調案日期，由調案人 

         簽收，簽收後由檔管人員逕為填具結案。 

   (三)、借調之紙本原件檔案應妥慎保管，不得遺失、轉借、轉抄，或有拆散、污 

         損、添註、塗改、更換、抽取、增加、圈點等破壞檔案或變更檔案內容之 

         情事。 

   (四)、借調檔案應於調案期限 15天內歸還。屆期如需繼續使用，應提出展期申 

         請，並經單位主管或本局權責長官核准，知會檔案管理單位後，始得為之。 

      前項展期次數以三次為限。展期次數超過三次，仍需使用檔案者，應先行 

      歸還檔案後，再依規定辦理借調。 

(五)、對於逾期未歸還之檔案，檔案管理人員應定期辦理稽催；經洽催三次仍 

      不歸還時，簽請本局權責長官處理。 

五、 本注意事項經簽奉核准後實施，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簽請修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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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)表單處理匣 2) 檔案檢調 3)檢調申請
4) 輸入欲調案的
公文文號或檔號

5) 查詢
6)點選檔案借調

相關資訊
7)確定 8)送核

調案人提出

檢調申請
調案人送核

調案單位主
管同意借調

檔管單位

確認借出

9) )選擇檔案檢調簽核人員 10) 確定

 

公文整合系統「檔案借調」程序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註 1:  

若不清楚欲調案的公

文號可點選公文資料

查詢；若不清楚欲調

案的檔號可點選檔案

綜合查詢 

註 2:  

申請方式已預設為線上申

請，請選擇線上申請 

註 3 
註 3: 

調案類別:檔管單位一律

提供數位檔 

圖 1 

圖 2 

註 4: 

調案類別:如有借調紙

本檔案之需求，請於

調案用途詳加敘述 

註 4 

附件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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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 5 :  

若欲取消檢調申請，點選編

輯，取消申請確定後，即可

取消檢調申請。(圖 4) 

 

圖 3 

圖 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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紙本檔案提供借調作業流程圖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開  始 

 

結   束 

 

調案人線上提出調案申請，並填具調案用途後奉核可 

 

借調原件 

檔管人員提供檔案複製
品供調案人使用 

 

檔管人員檢出檔案，於

紙本簽收記錄表註記借

調日期，並由調案人簽

收並妥善保管 

 

 

檔管人員定期查檢借

調或調用檔案是否已

逾期未還 

 

是 

 

否 

製作逾期歸還稽催單催歸 

 

 

調案人還卷 

 

註記稽催日期及次數於記錄表 

 

 

修正紀錄表並註記已歸還 

 

 

是 

 

稽催三
次以上 

 

否 

 

否 

 

是 

 簽陳處理 

 

查檢歸還檔案並上架 

 

 

附件二 

借調紙本影本 

於紀錄表註記 

歸還日期並簽收 

 

於紙本簽收記錄表註記借調

日期，並由調案人簽收，檔管

人員逕為填具結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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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

紙本檔案調案紀錄本 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年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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紙本簽收紀錄表 

 

調案 

編號 
檔號 公文文號 案由/案名 

調案 

單位 

應歸還

日期 

逾期稽催 借調 歸還 

 

日期 

 

次數 
借調 

日期 
調案人員 

歸還 

日期 
簽收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
 

        

附件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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